 
梁财预〔2018〕368号

关于下达整改易地扶贫搬迁历史遗留问题所需县级配套资金的通知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梁河县易地办：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易地办请〔2018〕7号、易地办请〔2018〕8号文反映情况及梁政复〔2018〕201号，按县政府领导批示，现下将整改易地扶贫搬迁历史遗留问题所需县级配套资金1120055元下达到各乡镇，请列入2018年“2130504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”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和“509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”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科目，特此通知。
附：梁河县易地扶贫搬迁整改历史遗留问题县级配套发放表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河县财政局
2018年8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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